新北市特定工廠登記廢污水排注道路側溝申請書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
	名稱
(姓名)
	統一編號
(身分證號)
	工廠地址
(戶籍地址)
	連絡電話

	工廠
	
	
	
	

	負責人
	
	
	
	

	受託人
	
	
	
	

	排注道路側溝
放流口位置
	         區            路(街)      段      巷      弄         號前
(私有水路介入道路側溝位置)

	排注水量
	日平均      立方公尺；日最大      立方公尺。

	應備書件
(請依序裝訂)
	· 1.新北市特定工廠登記廢污水排注道路側溝申請書。

	
	· 2.改善計畫核定函影本。

	
	· 3.新北市特定工廠登記廢污水排注道路側溝切結書。

	
	· 4.排注道路側溝及放流口位置圖(請繪製於A4紙張，並說明廢污水排注流向)。

	
	· 5.排注道路側溝及放流口照片(請列印或黏貼於A4紙張，並附工廠廢污水排注現況及放流口斷面積等排注說明，放流口照片請含採公制尺規之測量實況)。

	
	· 6.設置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型號、發票收據、施作照片。

	
	· 7.委託書。

	承諾事項
	1. 申請人確認本申請書及檢附書件填載內容無誤，如有虛偽不實或損害第三人權益時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2. 申請範圍內土地如有糾紛由申請人自行解決。

	申請人蓋章
(公司或商業及負責人印章)
	


注意事項：
1. 申請排放生活廢污水，且廠址屬污水下水道已布設完成地區，請向水利局申請納管或同意排注。(倘涉事業廢水排放，請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辦理)
2. [bookmark: _GoBack]日後工廠廢污水如有影響排水或造成污染，經道路側溝管理機關通知限期改善而未辦理或未改善完妥者，道路側溝管理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工廠廢污水排注許可或同意，並副知工廠主管機關依特定工廠登記辦法第13條或第23條規定撤銷或廢止其核定之改善計畫或特定工廠登記。
